
附件 16：重要工作提報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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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1：重要工作提報單範例（機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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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2：重要工作提報單範例（一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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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3：重要工作提報單管制要點 

國防部重要工作提報單管制要點 
98 年 11 月 4 日國部文檔 0980005838 號令頒 

一、提報單報告事項以部長直接指示事項、重大政策、新聞性、安全急迫性事件為主。 

二、凡已納入經常性報表及須向戰情系統回報事件，下級單位不再另呈提報單，統由業管聯

參室、局、司、中心綜整回報。(如軍紀日報表、安全日報表、每日情報報告及飛安、地

安、人安、違紀…等事件) 

三、除國防大學外本部所有直屬部隊及院校，非屬前述之 1、2項之重大事件，應向督導單位

回報後，由督導單位統一回報。（如中正預校向人力司、國防醫學院向軍醫局回報） 

四、各軍司令部除重大政務事項，得以提報單直接回報外，其餘事項仍應參照前述 1、2項之

規範，循業管回報。 

五、軍情局與電展室之重要即時情報，不受前述限制，得逕行提報。 

六、各單位所有以提報單回報事項，事後均須正式簽呈，循文書處理體系完成行政程序，以

符法制。 

七、各單位之週報資料應以重大政策作為及重大軍事安全事項為主，例行業務報告不得再以

提報單提呈。 

八、各作戰區指揮部除作戰區作戰演訓事務得以作戰區名義直接提呈外，餘仍應依指揮行政

系統提呈。 

九、本部為落實重要工作提報單管制，由部長室聯參官管制本部及各軍種司令所送提報單，

避免相同案件重覆。 

十、本部常務次長(含副參謀總長)以上長官辦公室及各單位主官辦公室，收受提報單後應造

冊管制，並應定期彙整要號歸檔或依規定程序辦理銷毀作業。 

十一、重要工作提報單如屬機密資訊，應確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本部機密文書作業規定

註記與標示，並以「密件公文封」密封後傳遞；屬極機密(含)以上重要工作提報單，應

由承辦人或指定軍官傳遞。 

十二、重要工作提報單之提呈內容及管制作法，請各單位確依本要點辦理；相關作業方式及

流程應依國軍文書處理手冊相關規定辦理，原稿應依規定由公文管理系統產製並創案歸

檔。 
 



附件 16-4：重要工作提報單核密、分發、傳遞及存管保密應行注意事項 

一、核密作業：  

（一）提報單繕製時，承辦人員應於提報單內容之最後一點，述明引用保密法規、公開或洩

漏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列屬之機密等級、屬性、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另完成「機

密等級、機密屬性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保密警語章戳」、「斜線章戳」及「頁次」

等標示，呈請權責長官審查及核定。 

（ 二 ） 提 報 單 簽 奉 權 責 長 官 核 定 後 ， 應 將 職 官 章 欄 位 取 消 

，並標示編號分呈。 

二、繕製分發： 

（一）各單位應視提報內容，僅呈請業管之督責長官核閱或分送相關聯參單位主官參處，以

防杜分發浮濫情事。 

（二）提報單複製分發，須以單位烙有暗記之影印機複製，影印之文件名稱應翔實登載於「複

（影）印機使用管制登記簿」，以備查考，且影印之提報單非經原產製單位核准，不得

複製。 

（三）絕對機密、極機密級資訊，不得使用「重要工作提報單」，亦不得將其內容摘要提呈。 

三、傳遞分送： 

（一）密級以上提報單，除由承辦人員或各聯參單位處長級以上長官親持提報外，亦得使用

不透明之雙重封套（內含密件公文封，註明工作提報簡由）裝封，外封套不得標示機

密等級及其他足以顯示其內容之註記，交安全調查合格之人員送達高級長官辦公室，

惟均須攜帶「送文簿」，由高級長官或辦公室連絡（侍從）官簽收備查。 

（二）機密資訊必須由高級長官親閱，連絡（侍從）官僅可拆啟外封套，並將密件公文封註

記之簡由，逐件登載於該室機密資訊「收文登記簿」，嚴禁擅自拆啟密件公文封或私自

閱讀機密資訊內容。 

四、儲存管理： 

（一）提報單應保管於辦公處所，與非機密檔案隔離，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存放至保險箱

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金屬保密箱櫃，並裝置密鎖。 

（二）提報單若已無參考必要，各高級長官應指定專責人員銷毀，並登載於「作廢機密資訊

銷毀登記簿」備查，以明責任。 

五、各單位「重要工作提報單」，經呈報高級長官核閱，獲工作指示並完成後續處理後，應採

「要號歸檔」方式，歸入文卷室統一存管，以防杜遺（散）失。 

 
 
 
 


